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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鲁 1502 破申 18 号

申请人：山东省聊城市金明物流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山东省
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滦河路百利来中小微企业园 B 区 20 号楼
西南区 1 层、2 层、3 层、4 层。

法定代表人：高明星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申请人山东省聊城市金明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金明物流

公司）以经营困难，资不抵债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，向本院申请
破产重整，并提交了意向投资人预重整投资计划草案、资产负债
表、债权债务清册等相关资料。本院于 2025 年 6 月 5 日决定
对金明物流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，同日指定山东舜翔（聊城）律
师事务所担任金明物流公司临时管理人。

本院查明：金明物流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登记成立，
登记机关为聊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住所地山东
省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滦河路百利来中小微企业园 B 区 20 号
楼西南区 1 层、2 层、3 层、4 层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，
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。经营范围：道路危险
货物运输；道路货物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
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。预重整期间，临时管理人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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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资产清查、债权申报及初步审核等工作，提交了预重整工作报
告，认为临时管理人已全面履行预重整职责，经多轮磋商，截止
本院审查终结前，债务人、意向投资人、债权人在期限内未能就
预重整方案达成一致意见，申请终结预重整程序，由法院依法处
理。

本院认为：破产重整制度的核心在于通过市场化、法治化手
段挽救困境企业，前提是重整方案具备可行性并获得利害关系人
认可。本案中，债务人、债权人、意向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未能
就预重整方案达成一致，重整缺乏现实基础，不符合破产重整受
理条件，决定终结预重整程序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法》第二条、第十二条第一款，裁定如下：

对申请人山东省聊城市金明物流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，
本院不予受理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，向本院递
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聊城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审  判  员   潘丽英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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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  记  员   姜  亭


